关于对政协德宏州十二届二次会议
第101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何秀芳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基层禁毒工作力度，全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提案，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提案受理情况

州公安局接到《加大基层禁毒工作力度，全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提案》后，州禁毒委领导高度重视，及时召开会议进行研究，成立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会提案办理工作领导小组，并召开了专门会议，将建议、提案进行任务分解，明确了由州禁毒办具体承办。州禁毒办接办后高度重视，立即召开会议就如何办理您提出的《关于加大基层禁毒工作力度，全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提案》进行专题研究。

二、提案办理情况

您在《关于加大基层禁毒工作力度，全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提案》中提出：

（一）关于“加强基层禁毒队伍建设，有力维护社会稳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问题。

州委、州政府始终把社区戒毒（康复）工作作为加强社会综合治理、维护地区和谐发展的大事来抓。目前全州已建成56个乡镇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办公室，447个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小组，专职工作人员达973人，最大限度地把禁吸戒毒“无缝衔接”工作措施落到实处，确保不发生漏管、失控情况，提高社区戒毒（康复）人员执行率和管控率；为加强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吸毒人员的有效管控和跟踪帮教，萎缩州内毒品消费市场，减少和遏制新滋生吸毒人员，州禁毒委印发了《德宏州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集中戒毒康复实施意见》，拟对全州被责令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进行集中戒毒康复。为深入贯彻国家、省禁毒委关于禁毒扶贫工作部署要求，坚持禁毒工作服务保障脱贫攻坚的基本定位，坚持脱贫先脱毒的基本要求，坚持党委政府主导、禁毒委牵头组织、禁毒委各成员单位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确保2020年全州贫困家庭吸毒人员在现行标准下全部脱毒脱贫，州禁毒委印发了《关于打赢贫困吸毒人员精准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实施意见》和《德宏州吸毒贫困人员精准脱贫工作方案》。全州共有贫困吸毒人员4703人，截止5月20日，已脱贫4101人，未脱贫602人。

（二）关于“建议借鉴基层禁毒工作成功经验，不断依靠群众力量，扎实做好基层禁毒工作，打好禁毒人民战争”的问题。
根据《德宏州禁毒条例》第八条规定，村（居）民委员会、村小组应当制定禁毒《居民公约》或者《村规民约》，可以成立禁毒联防队（禁毒小组）、村民理事会等民间禁毒组织，协助做好禁毒工作。以禁毒专干、禁毒志愿者队伍、驻村工作队等为禁毒宣传力量，提高禁毒预防针对性实效性。结合我州毒品滥用问题整治工作，以责任包保为抓手，制定了《德宏州禁毒重点整治工作包保责任制》，由州禁毒委领导包保县市、厅级和处级领导包保乡镇，州、县（市）级各单位包保村（居）委会，明确包保领导、单位与包保对象责同担、奖同领、罚同受，切实压实工作责任，动员全社会力量开展毒品滥用问题重点整治工作。

（三）关于“加强对基层禁毒队伍禁毒工作培训力度”的问题。

一是2019年6月6日上午，州禁毒办安排专门人员为德宏州2019年驻村帮扶干部脱贫攻坚专题培训班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打赢禁毒扶贫攻坚战》为主题开展专题知识讲座，紧紧围绕我州面临的毒情形势和禁毒与扶贫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真开展宣讲。二是各县（市）、乡镇相继开展不同层次、不同内容、不同规模的培训工作会，强化基层队伍开展禁毒工作的能力。

（四）关于“加大基层禁毒资金扶持力度，更好地发挥基层禁毒组织优势”的问题。

2019年6月在全州禁毒委主任第一次会议上同意增加禁毒经费200万元，下步将加大基层禁毒经费倾斜力度。

（五）关于“加大对戒毒康复人员就业基地建设的投入，为吸毒人员提供就业渠道，就业援助，让他们有业可就、有事可做，彻底摆脱毒品回归社会”的问题。

目前全州共有戒毒康复场所7个，场所总收戒容量仅为七千多人，已远远不能满足我州戒毒康复需求。为切实加强场所建设工作，最大限度收戒收治管控吸毒人员特别是吸毒贫困人员和老弱病残吸毒人员，强力推进戒毒治疗、康复指导、技能培训和帮扶回归，坚持量体裁衣、统筹布局、科学规划的原则，对全州戒毒康复场所改扩建、迁建项目，进行了认真规划，正在向上积极争取支持，逐级立项、逐级审批。

（六）关于“建议组成专门调研组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对基层禁毒情况进行调研”的问题。

受理提案后，州委、州政府、州禁毒委和州公安局高度重视，州长、禁毒委主任卫岗，州委常委、州委政法委书记杨向宏，副州长、州禁毒委常务副主任、州公安局局长李康平相继对我州各县（市）禁毒工作和戒毒康复场所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并提出了专门的工作要求。
感谢您对公安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希望今后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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